
铜安办〔2021〕12号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转发《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通知》的

通  知

各镇街，各管委会，区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现将《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通知》（渝安办〔2021〕13号）转发给你们，并就贯彻落实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思想认识，深入贯彻落实各项防范措施。

各有关街镇、区级有关部门要认真领会传达文件精神，深刻吸取南部快速通道建设工程“3.4”事件教训，切实加强安全管理，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将油气管道各项安全风险防范措施落到实处。

二、强化职责落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监管。

各有关街镇、区级有关部门要认真遵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原则明确职责、强化责任，做到各司其职、密切配合；进一步落实油气管道权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断提升油气管道安全管理水平。

三、严格安全执法，严处违法违纪行为。

油气管道权属企业涉及油气管道安全的违法行为，符合联合惩戒条件的，一律纳入企业联合惩戒对象，或纳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对发生事故的，按照“一案双查”、“三责同追”的原则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职责。

四、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各有关街镇、区级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节日期间专人值守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制定和完善应急救援预案，备齐备足应急救援人员和物资，确保一旦发生事故及时应对。要认真落实信息报告制度，遇有突发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处置措施。

附件：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切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通知（渝安办〔2021〕13号）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月10日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月11日印发
附件

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切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管理的通知
渝安办〔2021〕13号
各区县（自治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市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有关单位：
2021年3月4日15时许，由中国能建葛洲坝三峡建设公司总承包、湖北致达建设集团承建的南部快速通道建设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挖掘机取土作业时，将中石油垫江天然气储配站输送至涪陵建峰集团的天然气管道戳破，造成天然气泄漏，至次日凌晨5时许，现场处置工作才基本结束，未造成人员伤亡。
此次事故暴露出我市有关企业和政府部门安全意识淡薄，《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贯彻落实不到位，施工单位地面开挖安全管理缺失，管道企业监护管理不到位，存在管道标识不准确、开挖范围确定错误、野蛮施工等突出问题，特别是事故发生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影响较大。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管理工作，有效保障油气管道安全，坚决防范和遏制同类事故，现就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加强油气管道安全监管，形成监管合力
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强化油气安全风险意识，切实把《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危险化学品输送管道安全管理规定》（原国家安监总局令第43号）等有关规定贯彻落实到位，进一步落实管道保护部门责任和城镇建设施工安全管理部门责任，建立完善涉及油气管道的施工审批制度，全面加强油气管道保护及安全管理。加快完善国土空间多规合一“一张图”的基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油气管道高风险设施、高风险区域可视化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发改、住建、城管、应急等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建立完善油气管道档案资料；规划新的建筑、设施和管道时，加强对已有地下管道的保护和避让，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管道运行安全。
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管道权属企业是油气管道和城镇燃气安全运行的责任主体，要建立健全管道标志设置、管道巡护、定期检测维修、施工报告通报等制度，书面表明管道走向、管径、埋深和周围地形道路等基本情况，配备专门人员进行日常巡查，重要时间段要加大巡线作业力度和频次。对在油气管道和燃气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敷设管道、打桩、顶进、挖掘、钻探等活动可能影响油气管道和燃气设施安全活动的，实行专人定点监控，配合建设、施工单位制定管线保护方案和保护措施，并进行一次性书面技术交底。一旦发现施工单位未经审批进行施工作业，要立即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当地政府管道保护部门报告。
建设单位要在施工前向有关部门和单位查询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油气等地下管道资料，保证向施工单位提供真实、准确、完整的资料。在施工前组织管道权属单位对项目周边可能受影响的油气管道和燃气管线进行安全评估，召集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和管道企业，共同研究制定施工方案，明确安全责任。要严格执行管道竣工测量、档案移交等制度，及时将测量结果报送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并对测量数据和测量图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施工单位在施工前要依据有关法规规定，向施工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施工作业申请，并在开工7日前书面通知管道企业。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施工范围和方案进行施工作业，严禁未经许可批准和在情况不明时盲目施工。 
三、严格油气管道安全执法，严查重处违法行为
各区县、有关部门、相关园区要进一步完善油气管道执法计划，加大对管道高后果区、建设施工重点区域检查力度，重点检查企业风险研判、巡线监护、施工管理、隐患整治等工作落实工作，及时整治和消除问题隐患。按照检查必执法、执法必严格的要求，严格查处各涉及油气管道安全的违法违规行为，符合联合惩戒条件的，一律纳入企业联合惩戒对象，或纳入安全生产不良记录“黑名单”管理。对发生事故的，按照“一案双查”、“三责同追”的原则严格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重庆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3月5日


